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一 一 四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年 八 月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一 一 三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 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一 、 九 十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期 計 有 語 三 、 數 四 甲 各 一 名 學 生 因 學 業 成 績 1/2 不 及 格 遭 退 學 處 分 。 

二 、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經 由 海 外 聯 合 招 生 委 員 會 分 發 三 位 僑 生 ︵ 馬 來 西 亞 、 緬 甸 、 澳 門 各 一 名 ︶ 至 本 校 語 文 教 育 學 系 就

讀 。 

三 、 ﹁ 竹 師 報 導 ﹂ 第 九 十 四 期 預 訂 將 於 八 月 二 十 日 出 刊 。 

四 、 本 校 ﹁ 新 竹 師 院 學 報 ﹂ 第 十 六 期 ， 預 計 於 九 月 底 截 稿 ， 請 各 單 位 主 管 轉 知 所 屬 教 師 踴 躍 投 稿 ， 本 期 學 報 並 將 對

外 徵 稿 ， 以 提 昇 本 校 學 報 之 學 術 地 位 。 



 

 ２  

 

裁 示 ： 一 、 各 所 系 請 預 先 做 好 師 資 培 育 相 關 事 宜 。 

      二 、 學 報 審 查 制 度 請 考 量 更 為 嚴 格 ， 以 提 昇 本 校 學 報 學 術 地 位 ， 另 本 校 出 版 品 併 請 做 規 劃 。 

   三 、 語 教 系 一 年 級 有 僑 生 班 級 之 導 師 ， 敬 請 多 費 心 照 顧 。 

   四 、 請 各 老 師 妥 為 留 存 成 績 不 及 格 學 生 之 各 項 資 料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為 有 效 遏 止 登 革 熱 流 行 ， 總 務 處 將 派 員 實 施 全 校 環 境 消 毒 工 作 ， 同 時 請 各 單 位 配 合 注 意 所 轄 區 域 內 之 盆 栽 及 各 類 容

器 等 積 水 清 除 ， 以 防 治 病 媒 蚊 孳 生 ， 並 確 保 生 活 環 境 品 質 健 康 。 ︵ 宣 傳 資 料 一 份 ， 如 附 件 一 ︶ 
 

裁 示 ： 請 各 單 位 全 力 配 合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二 。 

 

裁 示 ： 各 單 位 如 有 修 正 事 項 ， 請 於 一 週 內 提 送 秘 書 室 修 正 。 

 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



 

 ３  

一 、 國 小 教 師 及 幼 稚 園 教 師 職 前 學 分 班 考 試 已 於 七 月 廿 八 日 舉 行 完 畢 ， 將 於 八 月 十 二 日 前 放 榜 ， 感 謝 各 單 位 同 仁 的

協 助 。 
二 、 暑 假 課 程 調 補 課 有 衝 堂 情 事 發 生 ， 請 老 師 於 調 補 課 要 顧 及 學 生 權 益 。 

三 、 英 語 師 資 班 報 名 於 上 星 期 五 、 六 完 成 ， 屆 時 試 務 工 作 仍 請 協 助 。 

四 、 僑 務 委 員 會 委 託 本 校 辦 理 九 十 一 年 越 南 地 區 華 文 教 師 回 國 研 習 班 於 八 月 五 日 至 廿 三 日 止 ， 感 謝 各 相 關 單 位 人 員

協 助 。 

五 、 暑 假 上 課 期 間 ， 教 室 外 環 境 請 協 助 清 理 。 

 

裁 示 ： 謝 謝 各 老 師 及 各 單 位 的 協 助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台 語 所 

建 議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日 後 所 開 學 分 班 課 程 內 容 能 讓 學 生 事 先 瞭 解 ， 以 免 發 生 困 擾 。 

進 修 暨 推 廣 部 林 主 任 說 明 ： 將 來 將 在 簡 章 中 說 明 。 

 

裁 示 ： 建 議 提 出 課 程 內 容 能 讓 學 生 事 先 充 分 瞭 解 。 

 

捌 、 提 案 事 項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案 由 ： 有 關 本 校 學 生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費 收 費 標 準 案 ， 提 請  討 論 。 



 

 ４  

說 明 ： 一 、 依 規 定 本 校 學 生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應 繳 學 分 費 。 

二 、 在 七 月 廿 九 日 之 學 程 甄 選 會 議 中 提 出 收 費 方 案 ： 擬 在 每 學 期 加 退 選 確 定 後 收 取 ， 其 學 分 費 比 照 進 修 部 之

標 準 。 

三 、 經 學 程 甄 選 會 議 決 議 ： 要 參 酌 其 他 各 校 之 收 費 標 準 ， 經 以 電 話 查 詢 中 師 ： 八 百 六 十 元 ︵ 隨 班 附 讀 ︶ 、 國

北 師 一 千 六 百 五 十 元 。 
四 、 現 有 之 大 學 部 學 生 修 習 輔 系 及 研 究 所 修 習 大 學 部 課 程 其 學 分 費 皆 比 照 進 修 部 之 學 分 費 標 準 ︵ 九 十 、 九 十

一 學 年 度 每 學 分 一 千 三 百 元 ︶ 。 

 

決 議 ： 本 案 本 校 學 生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學 分 費 收 費 標 準 為 每 學 分 一 千 三 百 元 。 

 

玖 、 散 會 


